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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國際勞工組織（ILO）對社會保障支出之規範，政府提供「遺族」之社會給付涵蓋因被

保障者死亡而給予其眷屬的給付，包括遺族、配偶、子女定期年金與一次性給付、喪葬

津貼及實物補助等。110 年「遺族」社會給付 506 億元，較 109 年增 29 億元（或增 6.3

％），主因各項社會保險（如勞工退休基金（新制）、勞工保險、軍公教退休撫卹及國民

年金等）之遺屬年金及死亡給付等請領件數增加所致，與 106年相較，亦增 102億元（或

增 25.3％）；106至 110 年「遺族」社會給付占 GDP 比重介於 0.22％～0.25％之間。 

二、依給付型態觀察，110 年以現金給付 506億元，占 99.8％為主；實物給付占 0.2％，主要

為提供低收入戶喪葬費補助等。依計畫型態觀察，110 年「社會保險」計畫給付 489 億

元，占遺族給付總額 96.7％，較 109年增 31億元（或增 6.8％），其中勞工相關保險計畫
①占 50.4％，軍公教相關保險計畫①占 26.9％，其他保險計畫①占 22.7％，主要提供死亡給

付、遺屬年金、喪葬給付、撫卹及撫慰金等；另「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」計畫給付 17 億

元，較 109年減 1億元（或減 8.2％）。 

「遺族」給付 

依給付型態 依計畫型態 

三、110年「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」計畫主要

給付項目以「撫卹金及慰問金」14.0億元

（占 82.5％）較大，其次為「喪葬補助、

賠償金及其他」3.0億元（占 17.5％），與

109 年相較，前者減 1.1 億元（或減 7.6

％），主因部分公營事業員工在職病故、

職業災害及意外死亡等情形減少，導致

卹償金較 109年減少。 

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–按主要給付項目 

資 料 來 源 ：行政院主計總處。 

附 註 ：①勞工相關保險計畫包含勞工保險及勞工退休基金（新制）；軍公教相關保險計畫包含軍公教退

休撫卹新（舊）制、公教人員保險、軍人保險、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及公營事業職

業退休基金；其他保險計畫包含國民年金、農民健康保險及其他社會保險等。 

說 明 ：因四捨五入之故，總計數字容不等於細項數字之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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